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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「廉能透明獎」公所廉能類申請表 

提案機關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

單位主管職稱及

姓名 

農業及建設課課長陳志煉 

督導區里建設小型工程執行 

主要辦理人員及

負責工作 

農業及建設課技士王彰謙 

辦理區里建設小型工程執行 

協助辦理人員及

負責工作 

秘書室資訊人員 

協助各項工程施工資訊網頁連結及介接相關系統 

透明化措施名稱 幸福南屯、一路有您 

措施簡介 

針對各里或民眾提出區里建設小型工程建議案，囿於公所經

費有限，除進行案件現場勘查外，藉由評估指標標準化方

式，並結合市府建設局道路景觀施作資源，以透明化篩選出

民眾最需要工程施作，並從工程規劃、設計至履約期限各階

段，落實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，達到工程安全無事故、工

期快、品質好及成本經濟等廉能工程目標，擴大民眾幸福有

感面向。 

興利防弊、外部

監督價值

（28%） 

藉由公所臉書及公所網站工程資訊公開網頁，使民眾了解南屯

區里建議案小型工程於評估時公平、施作時資訊公開、監督施

工品質確依契約規定及標準執行，並委請外部專家學者督導以

達公正，達成興利防弊、外部監督之目的。 

流程標準化及公

開化程度 

（28 %） 

1.作業流程標準化：(1)各里或民眾提出區里建設小型工程

建議案，建立評估標準表，以路面狀況指數(PCI，經過量測

路面龜裂、補綻長度及寬度等)、連接市府建設局道景觀工

程及攸關學童、長者等安全等面向進行評估及篩選，作為施

作排序之參考；(2)從工程規劃、設計至履約期限各階段，

確實依據「政府採購法第70條、第70條之1」、「臺中市政府

工程品質督導小組設置及考核作業要點」及「臺中市南屯區

公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設置及督導作業規定」辦理工程品質

督導，落實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。 

2.公開化程度：施作內容確實登載於公所臉書、公所網站揭

露工程資訊網頁。 

系統（或措施） 

使用公所臉書及網頁，並介接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系統，可

以讓民眾知道公所辦理工程項目與即時施工狀態；民眾使用

臉書及瀏覽網頁無困難度、資訊可以即時獲取，無需另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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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捷性、完整性

及安全性 

（18 %） 

置系統(只需介接相關系統資訊至公所網頁)且皆為公開訊

息，無安全性疑慮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

（18%） 

本所臉書及公所網頁預計每日瀏覽人數約200人。 

創新創意作為 

（8%） 

本次先藉由本所臉書及公所網頁達成資訊公開的目的，後續

於工程竣工前後藉由 google「關鍵字」搜尋、相關南屯區

大小事等臉書社團網路聲量及里長詢問里民滿意度等大數據

分析，來蒐集民眾關注工程項目及想法，反饋至本所後續施

作工程。 

相關附件 

（請依序將相關附件按「附件1、附件2、…」方式標明，

並接續於本表之後成一電子檔） 

聯絡窗口 

姓名：技士王彰謙 

電話：(04)24752799分機809 

e-mail：nt4010@taichung.gov.tw 

 請參考「附錄、評審標準」具體敘明：興利行政、外部監控、防弊性、資訊公

開、透明化程度等評核要項。 

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。 

 格式限制： 

一、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： 

（1）內文格式：標楷體字型，字體大小為14點，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。 

（2）頁數：A4紙不超過3頁。 

二、相關附件： 

（1）內文格式：不限。 

（2）頁數：A4紙不超過20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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鋪面調查表 

路　　名 M

起  迄  點 M m2

調查日期

計算日期

項次 q CDV

1 42 22 20 9 8.5 7.5 3.5 7 56.0

2 42 22 20 9 8.5 7.5 2 6 55.0

3 42 22 20 9 8.5 2 2 5 55.0

4 42 22 20 9 2 2 2 4 55.0

5 42 22 20 2 2 2 2 3 59.0

6 42 22 2 2 2 2 2 2 54.0

7 42 22 2 2 2 2 2 1 74.0

92

74

74

PCI指標計算表

大墩四街

文心路-惠中路

112.5

111

105.5

平均寬

巡路員

折減值（Deduct Value）

74.0 　=　

600.0

13.5

總面積

8100.0

99

Total

109/12/11

　-　

鋪面損壞等級判定

計算人員

109/12/11

路長

26.0

非常差

PCI指標= 100

PCI=26  鋪面狀況非常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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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設置及督導 

作業規定 

109 年修正版 

一、 目的：臺中市南屯區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提升公共工程

品質及掌握施工進度，以充分發揮施政績效，特訂定本所工

程品質督導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督導作業規定。 

二、 依據：臺中市政府工程品質督導小組設置及考核作業要點第 2

條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督導範圍： 本所所屬課室執行之工程(含本預算及接受委託或

補助經費)。 

三、督導成員： 

(一)本小組設組員 4 人至 10 人，由業務課、農業及建設課、

公用課、政風室組成，如組織架構圖。 

(二)由本所區長兼任召集人，綜理督導事宜；本所主任秘書兼

任副召集人；本所農業及建設課長兼任執行秘書，承召集

人之命，處理督導小組日常事務。每次工程督導 3 人以上

組員出席，由召集人依工程性質及組員專長指派，視實際

需要得邀請府外專家學者擔任顧問。 

(三)本小組人員均為無給職，但外聘之專家學者得依有關規定

核發出席費。 

四、督導事項 

    (一)督導內容：依工程契約書、設計圖說及有關法令規定等，

至工地督導工程之施工情形及施工品質管制紀錄。 

    (二)督導頻率： 

        1.本小組以定期或不定期方式赴各工地督導及抽查。督導

對象、時機及次數由本所主辦課室擬訂後送召集人核

定。 

        2.公告金額以上工程，至少 1 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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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3.得與工程主辦課室自辦督導或外聘委員督導合併舉行。 

    (三) 加強督導原則： 

        1.契約金額較大者(發包金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工程)。 

        2.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者(進度落後百分之十%以上)。 

        3.決標金額偏低有偷工減料之虞者。 

        4.得標廠商曾有不良施工紀錄者(施工查核丙等)。 

        5.變更設計次數頻繁者。 

        6.民眾陳情或抗爭頻繁者。 

        7.上級交辦督導者。 

五、督導結果改善建議及管制考核： 

   （一）督導人員填寫工程督導紀錄表(表一)由本所彙整後送主

辦課室憑辦缺失改善，並於規定期限內填寫「工程督導

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」(表二)及「改善照片表」(表

三)送本小組備查。 

（二）不符合事項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時，受督導課室應向本

小組申請展延，展延改善期限最長不逾二十一日曆天為

原則。 

（三）為確保工程督導機制之有效性，本所工程督導改善之情

形由主辦課室人員登錄本所「工程督導缺失列管表」(表

四)追蹤、輔導，並提報本所每月標案進度管制會議檢

討。 

（四）本小組於督導處辦工程時，若發現有未按照設計圖樣標

準施工、偷工減料情事；工程管理不善，致影響工程品

質或延誤工期等；抑或監工發現重大偷工減料情事等，

及時報請處理，得保工程安全等優良事蹟者，由本所敘

明具體事實提報辦理獎懲。 

六、本小組辦理督導所需相關經費，由各受督導計畫工程管理費項下

支應。  

七、本件相關規定得依法令規定增修之簽准內容修改。 



 3 

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基本資料表 

 

 

組織架構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、 本所人員依職務派任。 

二、 外聘委員依督導案件簽報區長遴聘。 

工程督導小組召集人 

(區長) 

公用課 

(課長) 

執行秘書 

(農業及建設課長 

或公用課長) 

農業及建設課 

(課長) 

工程人員 

(技士) 

政風室 

(主任) 

外聘委員 

工程督導小組副召集人 

(主任秘書) 

工程人員 

(技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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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 

公共工程督導作業流程圖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成立督導小組 

缺失追蹤改善 

(納標管會議管考) 

督導紀錄 

實施工程督導 

督導人員審查 

督導成果核定 

督導案件通報 

不合格 

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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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主辦機關工程督導紀錄 
工程名稱  

主辦機關（課

室） 
 監造廠商  

承攬廠商  相關廠商  

督導人員  督導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時 

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％ 實際進度 ％ 

施工項目及工 

程進度之概述 

 

督

導

重

點

項

目 

督導情形或指示事項：  

對承商指示事

項 

指示事項： 

 

 

 

缺失改善期限：限定    年    月     日提報 

承

商

簽

認 

 

對監造單位 

指示事項 

指示事項： 

 

 

 

缺失改善期限：限定    年    月     日提報 

監

造

簽

認 

 

主辦機關核章 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課室主管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 

 

 

（核章層級由機關首長決定） 

備註：工程督導小組依本所作業規定督導頻率辦理；承辦人員每週應至工地現
場至少督導一次以上。 

 
 
 

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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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公共工程 

督導缺失-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
標案名稱： 

督導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共   頁 

缺失項目 
(含建議) 

改善對策及結果 
(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) 

完成 
日期 

備註 
(未完成者請說明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施工單位 監造單位 主辦課室 
（工地負責人核章） 

 

 

 

 

(工地負責人核章)  

 
 註：各相關人員核章前，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。 

 

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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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明： 
(缺失情形) 

 說明： 
(改善作法) 

 說明： 
 

 

工

程

名

稱

： 

表
3  

改
善
照
片
表 
︵ 
附
改
善
前 

、
中
、 

後
同
一
角
度
拍
攝
之 
彩
色
照
片 
， 
並
加
說
明 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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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109年   月份工程督導缺失列管表     年   月   日 

編

號 

執行單

位 

計畫 

名稱 

工程 

名稱 

發包 

工作費 

(元) 

開工 

日期 

預定完工

日期 

預定進度 

(％) 

實際進度 

(％) 

督導 

日期 

矯正改善 

完成日期 

結案 

日期 
備註 

1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                 區長： 

表 4 


	15-南屯區公所_幸福南屯、一路有您-參賽申請表
	15-南屯區公所_幸福南屯、一路有您-參賽申請表-附件1-1100125-大墩四街-PCI指數調查
	15-南屯區公所_幸福南屯、一路有您-參賽申請表-附件2-道路挖掘資訊便民系統
	15-南屯區公所_幸福南屯、一路有您-參賽申請表-附件3-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督導作業規定

